	             B類 有形文化資產保 存 維 護 計 畫 一 覽 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原則
	注意事項

	縣市(含直轄市)
	 (計畫類)

1. 古蹟、歷史建築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三條規定事項）

2.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遺址、古物之普查、調查研究、出版、教育宣導、 人才培訓及其他專案計畫。

3. 聚落及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維護計畫、產業開發再利用、社區營造計畫。                         

4. 遺址發掘、監管及管理維護。

5. 古物的管理維護：

  （1）國寶、重要古物或一般古物之管理維護。

  （2）無主物、沒入文物之管理維護。

  （3）緊急搶救及管理維護。

6. 古蹟保存計畫、遺址保存計畫、文化景觀保存計畫。（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三條、四十三條、五十六條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事項）

7. 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事項）

8.為因應中央政策並配合本處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及再利用等計畫，得專案提出申請。

(規劃設計類)

1. 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或再利用之規劃設計。（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四條規定事項；提報「修復規劃設計」經費時，應附「再利用規劃」俾確立後續活化方向。）                                                                                             

 2.遺址活化利用(遺址公園或遺址文化園區、展示等)之規劃設計。

3.聚落及文化景觀建物及環境修復或再利用之規劃設計。

(施工、監造、工作報告書類)

1.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或再利用之施工、監造、工作報告書、其他相關事項。（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事項）

2.遺址活化利用之施工、緊急搶救、修護、監造等相關事項。

3.聚落及文化景觀建物及環境修復或再利用之施工、監造、工作報告書、其他相關事項計畫。

(管理維護類)

1、 古蹟、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計畫須經主管機關備查。
2、 補助項目以備查之管理維護項目為原則。

	一、補助基本原則：

(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公有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工作。
(二)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以國定古蹟、重要聚落、國定遺址、國寶及重要古物為優先對象，並以私有文化資產為優先考量。

(三)私有文化資產，自籌款比例愈高者，優先予以補助。

(四)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優良者，優先予以補助。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地方主管機關權責，編列預算輔助轄內主管之文化資產。

(六)本表所訂各項補助比例為上限，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年度預算與申請案件數量，酌於調整補助比例，各類補助項目原則依下列比例分攤。直轄市、縣(市)政府因執行計畫所衍生之行政費用(不包括三、規劃設計類與施工、監造、工作報告書類)、工程管理費等，得納入申請費用。
二、計畫類︰〈公、私有〉

 國定古蹟、重要聚落、國寶及重要古物、直轄市、縣(市)定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遺址、一般古物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財力第一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

（二）財力第二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為

      原則。

（三）財力第三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

      原則。

（四）財力第四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

      原則。

（五）財力第五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

      原則。

三、規劃設計類與施工、監造、工作報告書類︰

(一)私有：

1. 私有國定古蹟、重要聚落、所有人或管理人至少自籌百分之十。不足額部分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2.私有直轄市、縣(市)定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除所有人或管理人至少自籌百分之十，不足額經費依下列原則分攤補助：

①財力第一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四十為原則。

②財力第二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③財力第三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六十為原則。
④財力第四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原則。

⑤財力第五級直轄市及縣(市)：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原則。

3.私有所有權人自籌款確有困難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經審核後協助支應。

4.私有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所有權人願意提供地上物十年以上使用權，由政府分攤修復經費，無需自付款。

5.私有聚落、文化景觀所有權人如為原住民，其自籌款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相關單位予以協助支應。

 (二) 公有：

1.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條：公有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工作。

2.公有文化資產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管者，由委託機關(構)負責編列預算辦理。

3.中央主管機關基於輔助保存維護文化資產之需，得視實際情況依私有補助比例之一半原則，予以補助。

四、管理維護類：(公、私有)

（一）國定古蹟所有人或使用人至少自籌百分之五十，不足額部分由中

      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二）直轄市、縣(市)定古蹟、歷史建築之所有人或使用人至少自籌百

      分之五十，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

      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補助不足額部分予以補助。

（三）私有所有權人自籌款確有困難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協助支

      應。
	（一）私有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所有人願意提供地上物十年以上使用權，第一次撥付經費時，應附「經法院公證之同意書」。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計畫所衍生之行政費用，以不逾計畫總經費五％為原則；工程管理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核實計算。

（三）公有古蹟委託代管者應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完成委託代管法定程序。

（四）申請古蹟管理維護補助，應檢附「管理維護計畫」、「平時檢測紀錄」，方能接受補助。

（五）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之管理維護、修復或再利用經費，依本要點受補助者，於第一次撥款時，須提出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之規範事項之書面附款或約款文件。

（六）受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將補助款納入預算辦理，並依規定自行編列地方配合款；惟如符合下列事項者，得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1.災害或重大事項。

2.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者。

（七）受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將執行受補助之原始憑證整理成冊，妥為保管，以備本處及審計單位查核。

（八）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個人，應依本處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處理原則、政府採購法、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九）受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有權人，應於計畫實施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全案成果報告書、工程結算資料等二份及工作報告書或計畫相關出版品、數位化資料等十份（如附件三格式），送本處辦理結案作業。

（十）本要點核撥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但計畫如有變更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業事先徵得本處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一）依本要點申請之補助款不得作為活動抽獎獎金、贈品、紀念品等之用。

（十二）違反本要點規定或計畫執行成效不佳，或與申請計畫不符者，本處得限期令其改正，並列為下一年度補助審核之參考；或視情節輕重撤回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之款項。

（十三）本處補助辦理之各項計畫成果報告及研究成果，應無償提供本處非營利使用。為擴大宣導，請於所有相關文宣資料中，於適當位置以會徽圖案文字或影音資訊等標示本處為指導單位，並顯示本處網址；另須於相關記者會新聞媒體聯繫中宣導本處為指導單位。


